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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法学理论 ,阐述行政时效制度的概念、含义及价值取向 ,分析了现行食品卫生行政时

效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提出了完善该项制度的原则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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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卫生行政 ,是卫生行政机关通过一定的程

序 ,实施行政行为 ,履行法定的食品卫生监管职责的

过程。食品卫生行政不仅涉及相对人的权益 ,更关

系到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效率至关重要。其中 ,时效

制度是行政效率原则衍生出来的一项基本制度。这

项制度通过对行政程序的每一环节设定一定的时间

限制 ,来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

1 　行政时效制度的概念和含义 　时效制度是指一

定的事实状态经过法定的期限而产生某种法律后果

的程序法律制度。行政时效特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

政权力 ,作出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时间限制。不包

括相对人的行为时效 ,也不包括行政主体诉讼行为

时效。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可以将其分解为法律事实、

时限和后果三个基本的要素结构。第一个基本要素

即法律事实 ,这是行政时效发生的前提 ;第二个基本

要素即时限 ,这是行政时效规定的时间界限 ;第三个

基本要素是法律后果 ,这是行政时效的核心问题

———即由时效限定的权利义务状态。

2 　行政时效制度的价值取向 　行政时效作为现代

行政程序制度之重要内容 ,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在公

平的基础上追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的效

率。行政时效规定行政机关在秩序行政中应遵守的

时限 ,其作用在于一方面维护社会的公正及公共利

益。另一方面及时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作出处理 ,

避免因久拖不决而不公正地造成行政相对人额外的

损失 ;行政时效规定行政主体在服务行政中应遵守

的合理时限 ,其作用在于要求它及时、迅速地履行职

责 ,保护和实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使公平与效

率形成高度的统一。

行政时效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 :第一 ,保障行政

行为及时作出 ,避免因行政行为的拖延耽搁造成相

对人权益的损害。第二 ,防止和避免官僚主义 ,提高

行政效率。第三 ,督促行政主体及时做出行政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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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因时间拖延而导致有关证据散失、毁灭 ,或环

境、条件变化 ,影响行政行为做出的准确性。第四 ,

有利于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

3 　食品卫生行政的时效制度

3. 1 　法律渊源 　食品卫生行政的时效制度的法律

渊源 ,即食品卫生行政的时效制度的表现形式。由

于没有一部统一的程序法典 ,这项制度主要散见于

《食品卫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

复议法》、《国家赔偿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保

健食品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中。

3. 2 　食品卫生行政时效与食品卫生行政行为 　行

政时效制度是为了规范行政行为而设置的 ,因此 ,行

政时效与行政行为密不可分。为了对食品卫生行政

时效制度的含义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我们

就需要对食品卫生行政行为进行分类研究。按启动

方式不同 ,食品卫生行政行为可分为依职权行政行

为和应申请行政行为。

3. 2. 1 　应申请行政行为的时效 　应申请的行政行

为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请求人的申请 ,才能实施的

行政行为。在这种行为中 ,因请求人的不同 ,又分为

应申请的外部行政行为和应申请的内部行政行为。

3. 2. 1. 1 　应申请的外部行政行为的时效 　依申请

的外部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接受相对人的申请而为

的行为。这种行为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权益 ,因此 ,

行政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履行作为义务。这种

行为的时效制度的前提是 :相对人按规定提交相应

的材料并提出申请。行政时效的时间限制因行为的

内容不同而长短不一。行政机关在规定的时间不履

行作为义务 ,将成为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的标的。

现根据《食品卫生法》等法律、规章规定 ,将依申请的

食品卫生外部行政行为的时效制度列表如下。

表 1 　应申请外部行政时效

　　行为名称 时效发生前提 时间限制 d 法律后果

新、扩、改工程审查行为 相对人提交规定材料并提出审查申请 < 30 行政复议

新、扩、改工程验收行为 相对人提交规定材料并提出审查申请 < 20 行政复议

利用新资源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新品种 相对人提交规定材料、

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 样品并提出审批申请 - 行政复议

食品用工具的审批行为

保健食品审批行为 相对人提交规定材料并提出审批申请 < 30 行政复议

卫生许可受理行为 相对人提交材料并提出审批申请 < 5 视为受理

卫生许可决定行为 卫生许可受理行为 < 20 行政诉讼或复议

卫生许可证件送达行为 卫生许可决定行为 < 10 视为送达

食品广告证明的审批行为 相对人提交规定材料并提出审批申请 < 15 行政复议

食品复检决定行为 相对人复检申请 < 10 行政复议

延 (分)期缴纳罚款决定行为 相对人延 (分)期缴纳罚款申请 - 行政复议

行政赔偿行为 相对人行政赔偿申请 < 60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审查行为 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 < 5 行政处分

行政复议决定行为 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 < 60 行政处分

注 : - 表示目前无规定。

3. 2. 1. 2 　应申请的内部行政行为的时效 　应申请

的内部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应下级机关申请 ,接受

移送管辖或确认管辖争议的行为。这种行为更多的

涉及到公共利益 ,必须设定较短的时间期限来规范 ,

以期提高行政效率。现根据《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的

规定 ,将应申请的食品卫生内部行政行为的时效制

度列表如下。

表 2 　应申请内部行政时效

　　　行为名称 时效发生前提 时间限制 d 法律后果

接受下级机关移送管辖的行为 下级机关移送管辖申请 < 7 -

确认管辖争议的行为 管辖争议确认申请 < 15 -

注 : - 表示目前无规定。

3. 3 　依职权行政行为的时效 　依职权的行政行为

指行政机关不必根据请求人的申请 ,而根据法定职

权主动实施的行政行为。以使用范围为标准 ,可划

分为依职权的内部行政行为和依职权的外部行政行

为。外部行政行为时效是对其相对人进行行政管理

时所遵循的时间限制 ,如行政处罚时效等。内部行

政时效是指行政主体对内部事务管理或运作时所应

遵循的时间限制 ,如违法案件立案时效等。这种划

分的意义在于 :不同行为的时效要求不同 ,内部行政

时效要求更多的注重效率 ,而外部行政时效则更注

重保障相对人在行政活动中的参与和相对人权益的

保护。当然 ,行政时效的内部与外部划分不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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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 ,此中有彼 ,彼中有此。现

根据《食品卫生法》等法律、规章规定 ,将依职权的食

品卫生行政行为的时效制度列表如下。(表 3 ,表 4)

4 　食品卫生行政时效设置原则

4. 1 　公平原则 　行政时效制度的设立应当确保实现

公平。从利益层次而言 ,行政时效要在过去仅仅是保

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转变为同时注重保护相对人的

个体利益 ,使行政时效制度成为保护个体合法权益的

一项重要制度。特别对应申请的行政行为 ,要设定及

时、合理的期限 ,以要求行政机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履行职责 ,来实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表 3 　依职权内部行政时效

　　　行为名称 时效发生前提 时间限制 d 法律后果

食品检样保存行为 食品样品采集行为 > 30 -

食品检验报告出具行为 食品样品采集行为 < 15 -

(特殊情况报告出具行为) 食品样品采集行为 < 5 -

致病菌种保留行为 食品样品采集行为 > 30 -

案件立案行为 现场检查、举报受理和案件移送行为 - -

案件调查行为 案件立案行为 - -

行政处罚决定行为 案件调查行为的结束 - -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行为 案件调查行为的结束 - -

案件司法移送行为 案件调查行为的结束 - -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行为 证据可能灭失 ,事后不易取得的事实 - -

注 : - 表示目前无规定。

表 4 　依职权外部行政时效

　　　行为名称 时效发生前提 时间限制 d 法律后果

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相对人相关情况行为 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前 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当场行政处罚行为 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发生 立即 行政处分

行政控制行为 已经或可能发生食物中毒的

食品、物品的确认行为 立即 行政处分或刑事责任

行政控制解除行为 食品控制决定行为 < 15 行政诉讼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行为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行为 < 7 -

听证通知行为 决定的听证时间 听证日期的 7d 前 -

追究违法行为的行为 违法行为的发生 < 2 年 违法行为不能追究

行政处罚决定送达行为 行政处罚决定行为 < 7 -

当场收缴的罚款上缴行为 罚款当场收缴行为 < 2 -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为 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 ,即不履行处罚

决定 ,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 - -

注 : - 表示目前无规定。

4. 2 　分类设定原则 　任何行政行为都应设立时效

制度 ,这是法制现代化的要求。但是 ,因行政行为所

指的对象有异 ,这项制度的设立也不能一概而论 ,而

应有所区别 ,分类设定。对外部行政行为 ,因关乎社

会和相对人个体双重利益 ,其时效制度应有法律设

定。对内部行政行为 ,因对部门内机构设置、业务等

相对了解 ,规章设定时效制度更为便捷、科学。

413 　时限的合理性原则 　时效制度的设立 ,都会涉

及行政行为时限的问题。行政行为的及时性是时效

制度的第一要求 ,但是及时性要建立在合理性的基

础上。因此 ,时限的合理性成为时效制度的技术性

保障。要确立行政行为合理的实施期限 ,还必须对

行政行为加以分类研究。对应申请的行政行为 ,要

给行政主体留有必要的审查时间 ,来实现社会公共

利益和行政秩序管理的要求。此时 ,相对人个体利

益要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 ,时限的及时性应让位于

合理性。对依职权的行政行为 ,不仅关乎行政秩序 ,

更因行政机关处于主动地位 ,行政行为的及时性就

显得格外重要。当然 ,行政时限的及时性和合理性

并不矛盾 ,合理的时限就是最及时的时限。

4. 4 　保障食品卫生实体法律规范实施的原则 　食

品卫生行政时效制度作为程序法律规范 ,是相对于

食品卫生实体法律规范而言的 ,它是食品卫生实体

法律规范正确实施的保障。因此 ,食品卫生行政时

效制度的设立原则是为了使食品卫生实体法律规范

更好的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 ,它不能阻碍实体法

的实施 ,也不能违背实体法所规定的目的。

5 　现行食品卫生行政时效制度的缺陷及补正

5. 1 　从制度的构成要件上看 ,现行制度存在 2 个方

—853—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4 年第 16 卷第 4 期



面的缺陷。

5. 1. 1 　行政时效与行政行为缺乏对等性 　行政时

效是行政行为的时间限制 ,两者密不可分 ,严格意义

上具有对等性 ,即法定什么样的行政行为 ,就应有相

应的时间限制。从表 1～4 可以看出 ,在法定的 34

种行政行为中 ,有 9 种 (26147 %) 行政行为未设定时

间限制。换言之 ,卫生行政机关在食品卫生行政中 ,

有四分之一的行政行为处于没有时间限制的状态

中。这种状况 ,至少有 2 方面的危害 :一是 ,行政行

为缺乏时间限制 ,易于产生行政恣意。如行政处罚

决定行为的久拖不决 ,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惩罚 ,其

后果是破坏了食品卫生行政管理秩序。再如某些依

申请行政行为的时间不限制 ,不仅会影响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 ,严重的会导致行政腐败。二是 ,行政行为

缺乏时间限制 ,会影响行政行为的准确性。如案件

的调查行为 ,案件的调查行为主要是证据的调查、收

集过程。而有些证据 ,如不及时收集 ,将可能灭失或

以后难以取得。如果不对案件的调查行为设立时间

限制 ,有些证据就可能应当取得而没有取得 ,这必将

影响行政处罚行为的准确性。

5. 1. 2 　未能解决时效制度的核心问题 　行政时效

制度的核心问题 ,是行政行为超过了时间限制 ,法律

对其的否定评价 ,它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权利义务状

态。从表 1～4 可以看出 ,在法定的 34 种行政行为

中 ,有 16 种 (47106 %) 行政行为无相应法律后果。

换言之 ,卫生行政机关在食品卫生行政中 ,有近一半

的行政行为缺少法律预期评价。而另一半行政行为

的法律后果 ,也缺乏明示性 ,只能根据有关规定加以

推定 ,大大降低了时效制度的严肃性和约束力。缺

乏法律后果的时效制度形同虚设。

要补正上述缺陷 ,必须加强食品卫生行政程序

法建设。完善食品卫生监督程序、处罚程序、许可程

序、强制程序、复议程序等 ,注重行政时效与行政行

为的对等性原则 ,着重解决时效制度的核心问题。

特别是对一些与行政管理秩序、公共利益及相对人

权益关系重大的行政行为 ,必须设定时间限制 ,并明

确规定其法律后果。建议尽快修改《食品卫生监督

程序》和《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制定《卫生许可

证发放管理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5. 2 　从制度的表现形式上看 ,现行制度存在重外部

行政时效轻内部行政时效的倾向 　内、外部行政行

为是依其行为本身是否有相对人参与为标准划分

的。从表 1～4 可以看出 ,在法定的 34 种行政行为

中 ,内部行政行为占了 11 种 (32136 %) 。其中设定

时间限制的仅有 5 种 (43163 %) ,而所有的内部行政

行为都未明确超过时限的法律后果。由此可以说 ,

食品卫生内部行政时效制度名存实无 ,根本谈不上

对内部行政行为的约束。

要改变重外部行政时效轻内部行政时效的倾

向 ,必须修正行政时效制度的价值观。由于外部行

政行为有相对人参加 ,行为置于相对人的监督之下 ,

如果行政行为违反时效制度 ,常常引发行政复议或

诉讼。因此 ,外部行政行为往往为立法者所注重。

内部行政行为 ,相对人不直接参与 ,但更多地关乎行

政管理秩序和公共利益 ,而且内部行政行为在多数

情况下 ,都孕育着下一个外部行政行为的产生 ,可以

认为是相应外部行政行为的前置行为。例如 ,作为

内部行政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为之后 ,就要面临

着处罚的执行行为 (外部行政行为) 。因此 ,内部行

政时效制度应引起立法者重视 ,至少应和外部行政

时效制度同等对待 ,因为它是行政主体的内部行为 ,

时效限制应更加严格。

5. 3 　行政时效制度的设立 　根据启动方式不同 ,将

行政行为分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和依职权的行政行

为。这两类行为各有其内在规律和特点 ,其时效应

分别设立。

5. 3. 1 　依申请行政时效制度的设立 　2003 —08 —

27 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为依申请行政时效制度的

设立提供了样板。其方法是将行政许可行为划分为

若干环节 ,每个环节分别设立时效 ,共同组成行政许

可行为的时效。行政许可行为是依申请行政行为的

其中一种 ,其行为规律能体现整个依申请行政行为

的特点 ,我们不妨借用其行政时效立制技术。依申

请行政行为以相对人的申请开始 ,其过程可划分为

几个环节 :接受申请 ———受理 (不受理) 决定 ———审

查———批准 (不批准) 决定 ———颁发或送达批准证

件。(1)行政机关在收到相对人的申请后 ,应在一定

时间内 ,做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需要补正申请

材料的 ,应在一定时间内一次性告知相对人补正。

逾期不告知或逾期不做出不受理决定的 ,自收到申

请材料之日起 ,可视为已受理。(2)卫生行政机关自

受理相对人申请之日起 ,应在一定时间内做出批准

或不批准的书面决定。逾期不作决定的 ,相对人可

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3) 卫生行政机关自作出批

准决定之日起 ,应在一定时间内向相对人颁发或送

达批准证件。预期不颁发或送达的 ,相对人可提起

行政复议或诉讼 ,或者是自行政机关做出批准决定

之日起 ,即视为已经颁发或送达。上述环节的期限

以工作日计算 ,不含法定节假日。

5. 3. 2 　依职权行政时效制度的设立 　依职权的行

政行为相对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过程简单 ,形式却多

样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其划分若干环节 ,其时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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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设立应掌握以下几个关键。(1) 明确依职权行

政行为发生的前提。只有当法定的事实发生 ,行政

机关才能依职权做出行政行为。法定的事实发生之

日即是依职权行政时效期限的开始之日。(2) 完善

案件记录制度。包括依职权行政行为法定事实发生

的记录和证据 ,依职权行政行为结束的记录和证据

等 ,案件记录是行政时效的证据。(3)超过时限的依

职权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 ,应以追究责任人的行政

责任和刑事责任来体现。行政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不

能履行行政职能 ,就等于放弃了公共权力 ,势必会损

害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 ,应追究责任人的行政

责任 ,后果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收稿日期 :2004 - 01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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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用碱水的鉴别

陈 　湛 　陆云婷

(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佛山 　528000)

　　在传统中国面制品 (如面条、馄饨皮等) 中加入

碱水 ,能增加面筋强度 ,使面制品富弹性和延展性 ,

形成具有独特口感和风味的面食制品。食用碱水是

以食品级的碳酸钾、碳酸钠、磷酸盐按一定比例溶于

适量水中而制成的澄清溶液 ,比重在 1120～1133

之间。

目前没有食用碱水的检验国际标准 ,我国食品

卫生标准对食用碱水也没有具体规定。在市场经济

影响下 ,有人用称为“碱胶”的物质代替食用碱水、或

在食用碱水中加入“碱胶”,用于面食制品的加工。

也有人在制造腐竹等豆制品的过程中加入碱胶 ,以

提高豆制品的产出率。

碱胶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钠 ,又称作水玻璃、白

碱、泡花碱等。液体硅酸钠是一种碱性较强的物质 ,

呈无色或浅色粘稠状 ,性能随产品中 Na2O 和 SiO2

比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是建材粘合、木材防腐、洗

涤剂等生产过程常用的化工原料。

由于碱胶的廉价 ,制出的产品感官性能好 ,豆制

品的产出率高 ,在市场上常作为食品添加剂出售。

为保证面制食品及豆制品的卫生安全 ,我们对市场

上出售的“商品水玻璃溶液”、“食用碱水”、“非食用

碱水”进行了检验。

1 　材料与方法

111 　实验原理 　当盐酸或硫酸溶液作用于 Na2 SiO3

时 ,可得到游离的硅酸 H2 SiO3 ,由于溶液中所含

Na2 SiO3 的量各有不同 ,其形成的胶体状态也有所不

同 ,量少会形成絮状沉淀 ,量多则形成胶体溶液甚至

冻胶状物质 ,后者称硅胶。

其反应式为 :Na2 SiO3 + 2HCl = H2 SiO3 ↓+ 2NaCl

在含有 SiO
2 -
3 的溶液中 ,加酸使其变微酸性 ,加

热除去 CO2 后 ,再加入铵盐溶液 ,形成白色胶体状

沉淀。

其反应式为 : Na2 SiO3 + 2NH4 Cl = H2 SiO3 ↓ +

2NaCl + 2NH3 ↑

1. 2 　食用碱水和非食用碱水的鉴别方法 　见表 1。

表 1 　食用碱水和非食用碱水的鉴别方法

实验步骤

样品种类

食用碱水
商品水
玻璃溶液

非食用碱水
备注

取原样液
015 mL 于瓷坩
锅 ,在电炉上蒸
干、灼烧。

白色粒状晶
形 ,放置渐
吸潮溶解。

白色泡
状晶形

白色泡
状晶形

以无机盐
为主。

灼烧物滴加
10 %盐酸溶液
观察。

大量气泡 无气泡 无或气泡少 气泡随加
入碳酸盐
的量而增
减。

灼烧物加 10 %
盐酸溶液 10
mL ,溶解并转
入试管中。

无沉淀 白色沉淀
形成冻胶

白色沉淀
形成冻胶

加盐酸形
成硅酸。

取 10 mL 稀释
液 (1 + 10) ,以
10 %盐酸溶液
调至近中性。

澄清溶液
无沉淀

大量沉淀
溶液变成
冻胶状

大量沉淀 ,
溶液变成
冻胶状

当硅酸钠
含量大时
加盐酸会
形成冻胶
状硅胶。

取 10 mL 稀释
液 ( 1 + 10) , 以
20 %HNO3 使其

微酸性 ,加热除
CO2 ,用稀氨水
(1 + 3) 调至碱
性 ,加入氯化铵
饱和溶液 2 mL。

溶液澄
清透明

白色胶
体沉淀

白色胶体
沉淀

氯化铵水
解后与

SiO2 -
3 形成

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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